沂源县强制检测中心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内容
	承担标准化技术咨询与服务工作。开展标准化和物品编码技术相关领域的公益性研究与服务，做好标准化相关法规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开展质量、计量检测技术和质量、计量基础的科学研究，参与标准的制修订、验证工作；开展检测方法、检测仪器设备、标准物质的科学研究。开展计量检定、校准技术科学研究，参与检定校准方法的制修订；

	事项依据
	《沂源县强制检测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源机编【2021】44号）第四条（一）、（二）、（三）、（四）、（五）、（八）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产品检验科、大型食品检验科、计量检测科、民生计量检测科、标准化服务科

	
	配合科室
	综合科、业务科、经济服务科、抽样检测科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葛文柱

	
	办公电话
	7853079

	服务能力
	中心现有质量检验实验室，计量检验实验室，药品检验实验室。强化与企业、高校联合，开展检测方法、检测仪器设备、标准物质等方面的科学研究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备  注
	


标准化、检验检测、计量方面

科学技术研究与服务

标准化技术咨询服务流程图



标准化领域公益性研究与服务流程图



标准信息普及推广流程图




物品编码领域公益性研究与服务流程图


业务办理：http://www.gs1cn.org/

沂源县强制检测中心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依申请服务）

	事项内容
	承担全县计量检定、校准技术工作，承担研究、建立、维护全县最高计量标准和社会公用计量标准；依法承担县级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工作，承担量值传递溯源工作。

	事项依据
	《沂源县强制检测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源机编【2021】44号）第四条（二）、(四） 2.授权范围内资质认定证书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计量检测科、民生计量检测科、业务科、抽样检测科

	
	配合科室
	综合科、经济服务科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葛文柱

	
	办公电话
	2329732

	服务能力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备  注
	


计量强制检定

计量器具强制检定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计量器具强制检定

二、服务内容

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以及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方面的列入强制检定目录的工作计量器具，实行强制检定。
三、办理依据、办理要求

（一）办理依据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的公告》(2020 年 10 月 2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1985 年 9月 6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根据 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十五部法律的决定》第五次修正）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1987 年 1 月 19 日国务院批准，1987 年 2 月 1 日国家计量局发布。根据 2018 年 3 月 19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检定管理办法》（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起施行）；计量授权证书号：（淄沂）法计（2022）001号。

（二）办理要求

1.受理范围

企事业单位地址属于沂源县强制检定区划范围。

2.工作用强制检定计量器具需通过中国电子质量监督

（e-CQS）公共服务门户（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业务管理系统）预约申报。

四、所需材料

1、工作用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器具预约单》

2、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复印件、《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登记 表》。

五、工作流程（服务流程）

（一）申请

工作用强制检定计量器具：通过中国电子质量监督（e-CQS） 公共服务门户（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业务管理系统）预约申报。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窗口提报申请。

（二）受理

工作用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我中心通过中国电子质量监督公共服务门户对申报的强检计量器具信息进行核对，信息无误，预受理、预受理后申报单位可打印《强制检定器具预约单》；超出受理范围、计量器具信息填报错误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理由。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窗口直接受理。

（三）办理

送检：申报单位携带所需材料和仪器送检，开具送检委托单， 对仪器开展检定。

现场：我中心安排检定人员到现场开展检定，并开具现场检定委托单。

（四）办结（发放证书）

检定完成后，申报强制检定单位凭委托单领取证书或检定结果通知书。

六、工作地点

沂源县鲁山路63号 沂源县强制检测中心一楼收发室

七、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

工作时间：工作日 8:30—12:00
13:30—17:00

办理时限：送检业务 10 个工作日内办结；现场业务现场检定完毕后 5 个工作日内办结。

八、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否。

九、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阮彬 职务：室主任 联系方式：0533-3256255 联系人:岳亮 职务：室主任 联系方式：0533-3256255 咨询电话：0533-3256255
收发室电话：0533-3256255
十、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http://psp.e-cqs.cn
计量器具强制检定流程图

工作用强制检定计量器具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

申请

通过中国电子质量监督预约

提出标准化需求





开展标准化技术服务


根据社会需求，精准提供标准化技术指导服务，所需材料一次性告知





服务评价


做好技术服务跟踪与评价





调研标准化需求





开展标准化研究与服务


开展标准化研究，做好标准化法律法规及标准化知识的宣传


和普及，为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标准化服务





研究成果的推广与应用


主导制修订各类标准，形成可以复制和推广


的标准化经验





收集标准信息





建立标准台账、撰写查新报告





标准信息普及推广


及时发布标准实施预警，提供各类标准查询


宣传宣贯





调研商品条码系统成员企业信息








建立产品信息数据库





开展产品信息研究并采集备案


为我市商品条码系统成员企业做好商品条码技术与应用的


基础知识培训与相关咨询服务





办结（发放证书）


送检业务:10 个工作日内办结，现场业务:现场检定完毕后 5 个工作日内办结。检定完成后，申报强制检定单位凭委托单领取证书或检定结果通知书。








办理


送检：申报单位携带所需材料和仪器送检，开具送检委托单，对仪器开展检定。现场：我院安排检定人员到现场开展检定，并开具现场检定委托单。





所需材料：《强制检定器具预约》





受理


对申报的计量器具信息进


行核对，信息无误，预受理。注：预受理后申报单位可打印《强制检定器具预约单》





不予受理


超出受理范围、计量


器具信息填报错误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理由








所需材料：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复印件、《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登记表








